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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制品微磨痕分析的实验性研究

侯 亚 梅
6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北京 7 7 7 8 8 9

关键词 石制品 : 扫描电子显微镜 :微磨痕 : 盲测

内容提要

以扫描电子显微镜为主要手段
,
依据 ; “)% “< 的实验方法

,
对实验和

“

盲测”的隧石制品进

行了微磨痕 6= >“? ∃ ≅ “。?

9 的观察分析
,

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 表明在石制品的加工方式
、

加工对象与其可能的残留信息—
石制品的使用痕迹

,

如以 光泽
、

条痕
、

破损疤为主要特征的

微磨痕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实验模式
,

初步掌握了微磨痕研究的实验方法
,

取得了一些结果
,

并

予以检验 : 利用扫描电镜观察
“
晶体破损

”
与否

,

可能是鉴定石制品使用或未使用的一种行之

有效的方法
。

一
、

序
Α Β 一

曰

石制品功能的研究已成为史前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

微磨痕分析是研究石制品功

能的比较有效的新手段
,

其目的正如 ; ) Χ ) <6  Δ 7 9 所指出的
“

以最大可能复原原始人群

的经济活动
” 。

!7 年来
,

一些发达国家的考古学家比较广泛地进行了这项工作
。

为适应

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
,

在我国开展微磨痕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

故拟定本课题作为笔者的硕

士论文
。

这项研究分三个部分
∗ 实验样品的制备

、

使用和微磨痕分析
,

借以掌握微磨痕分

析的方法 : “ 盲测
”

试验
,

用以验证对微磨痕分析方法掌握的程度 :考古标本的微磨痕分析
,

为今后在我国开展 旧石器时代标本的微磨痕分析积累初步的资料和实际工作经验
。

本课

题的主要工作于  Δ Δ 年秋一  Δ  秋进行
,

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结果
,

  7 年夏
,

随整理
、

分

析工作的结束
,

完成初稿的写作
,

并作为硕士学位论文
,

通过了答辩
。

本文是在毕业论文

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而成
‘9 ,

不足之处
,

恳请学界前辈及同行们指正
。

二
、

微磨痕研究简史

石制品功能的研究
,

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的初期
,

就从形态上宏观地推测 6.
Ε 4 ,

Φ Γ  : 0 ) 5 4 Ε <
,

Δ Η Η 等9到功能检验的实验 62/ 4 ? ? ) % , Δ Δ 8 : Ι
Ε ? ? ) ϑ ,  8 等9等方面受到

%9 笔者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在张森水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
, 在工作过程中得到本所电镜实验室欧阳涟老师的

大力支持
, 帮助笔者克服了许多困难

, 摄制并冲扩了大量的显微 照片 :同时得到贾兰坡
、

李炎贤
、

盖培
、

林圣龙
、

尤玉柱等先生的关心
、

指教 :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考古学系的 Κ ?
&

ΛΜ> %% >Λ∀ 教授和法国国家史前 学 中心 的

Κ ?
&

Λ% >∀ ∀ ∃ ϑ
博士热心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外文资料 :高星

、

杨东亚
、

龙凤骇同志也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帮助
,

特此
致谢

。

本篇收录的是笔者硕士毕业论文实验部分的微磨痕研究
·

努古标本部分的研究将于下期另文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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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考古学家的重视
,

也曾有人提出通过工具的磨损痕迹来分析确定其用途
,

如 + >%% ∀ ∃ ϑ

6 Δ Δ一 Δ 8 9 就指出
∗ “

通过仔细检查工具如何磨损
,

在一定程度上常常可以得出它们

是如何使用的结论
”

6Ν %Ε 4 ∀ ∀ ∃ ϑ 译
,

 Δ 7 9
。 Ο

&

Π Π 4 ? ≅ ) ϑ
6  7 9较早开始用低倍显微镜研

究石制品上的使用痕迹
,  Φ Η 年

,

苏联考古学家 2) = )
ϑ∃

Θ 发表《史前技术》一书
,

书中他

根据 自己 !7 余年的研究成果
,

简要记述了打击石器的实验和使用痕迹的分析
,

总结了一

些加工材料所产生的微磨痕特征
。

该书的英文译版 62
)= ) ϑ ∃ Θ ,  Γ 8 , , ∃ = / ∀ ∃ ϑ 译 9

,

引起

了西方考古学家的重视
,

开始采用类似的方法
,

从事实验的以及考 古标本的微磨痕分析
&

迄今为止
,

在观察手段上
,

已从低倍发展到高倍
,

包括扫描电子显微镜6以下简称电镜 9的

使用
,

放大几百倍乃至上千倍
,

使微磨痕特征的辨别更加微观化
,

取得了一批前所未知的

工具使用的信息
,

发表了大量论著
,

其中
,

以 ; ) )%)< 所著的
“ Ο Ρ / ) ? >= ) ϑ Σ Ε一Κ ) Σ) ? = >ϑ Ε Σ >。ϑ

∃ Τ 2 Σ ∃ ϑ ) , ∃ ∃ % Υ ∀ ) ∀

—
( = >ς ? ∃ ≅ ) Ε ? ‘ϑ Ε %<∀ >∀ ” 为代表

,

他指出 ∗ “

在实验过程 中最重要

的发现是
—

因接触不同材料而形成的微磨痕光泽具有可鉴别的外观特征
,

并且确实能

够互相区别开来
。 ”

6;
))% ) <

,

 Δ 7 9 这一发现被誉为
”

用高倍观察方法对隧石工具进行 微

磨痕分析的奠基石
”

6+
)≅ ∃ ∃ = ) ? 。 , 。

&

,

Ω Δ Γ 9
,

标志着微磨痕研究新阶段的到来
。

笔者依据

; ) ) %) < 的实验方法
,

首先对实验样品进行微 磨痕分析
,

取得了一些认识
,

扼要记述如下 ∗

三
、

技术手段与实验方法

6一 9 术 语 说 明

微磨痕 ∗ 利用显微镜观察到的
,

由于使用而在石制品的刃口或边缘上发生的细微变

化
,

以磨光
、

擦痕
、

破损疤为主要特征
。

微磨痕面
∗
微磨痕所覆盖的石制品局部的微表面6简称微面 9

。

微区
∗
通过显微镜观察到的微磨痕的局部范围

。

接触面
∗ 使用时

,

石制品边
、

刃部6腹面或背面9与加工对象相接触的表面 6简称正

面 9
,

有时腹背两面同为接触面
。

非接触面
∗ 使用时

,

石制品边
、

刃部6腹面或背面9未与加工对象相接触的表面 6简称

反面9
。

横向 ∗ 与边
、

刃走向平行的运动方向
,

如切割
、

锯等加工 方式
。

纵向
∗ 与边

、

刃走向垂直的运动 方向
,

如刮
、

削
、

楔等加工 方式
。

光泽 6Λ∃ %> ∀Ξ 9
∗
由于受外界作用而发生改变的石制品微面的一种磨损形式

,

具有反

光度6明暗9
、

密度6致密或稀疏 9和分布上的差异
。

亮痕
∗ 光泽的具体形式之一

,

表现为大小不一的条状光带
。

擦痕 6
ΕΜ? Ε ∀ >∃ ϑ9

∗ 使用时
,

石制品的边
、

刃与被加工物发生的摩擦作用而在石制品微

面上产生的一系列条痕
、

微坑等微磨痕形式
。

条痕 6
∀ Σ? >Ε Σ> ∃

ϑ9
∗
微磨损面上的擦痕

,

表现为宽窄
、

深浅及长短不一的沟
、

槽
。

边
、

刃破损 6
) Χ 5) ΧΕ = Ε 5 )

9
∗ 石制品在使用过程中产生边

、

刃部的崩落
,

表现为不同

形式的破损疤
、

崩裂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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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裂
∗ 边

、

刃微面近处的破损现象
,

表现为横向或纵向的裂层
,

有时呈台阶式
,

即叠裂

层
。

端部 ∗ 石制品腹背面之间的过渡微区
,

即边
、

刃缘部
。

斜坡 ∗ 边
、

刃近处的倾斜微区
,

与端部相接
。

纹理 ∗ 石制品表面原有的线状结构
。

微坑
∗
微面上凹陷的部分

,

呈略圆或不规则等形态
。

指向 ∗
微磨痕所显示出的运动方向

,

与边或刃缘平行
、

垂直或倾斜
。

6二9 实 验 程 序

&

石制品的制作
、

使用和记录

石制品的原料采 自山西寿阳。 ,

包括粗细两种黑色隧石
。

以锤击法打制了 77 多件石

片
,

从中选出 8 件
,

其中 Γ 件加工成器
。

实验选择的加工对象有木料6干
、

湿 9
、

新鲜的肉
、

皮
、

骨头 : 加工方式有刮
、

削
、

切割
、

锯
、

砍劈
、

楔
、

锥刺
、

钻
、

刻划等  种
。

加工方式与加工对象的组合共 !! 种
。

在 8 件实验

样品 中
,

使用石片 !Φ 件
,

使用石器 巧 件
,

未使用的石片 ! 件
,

刮削器 件
。

在 87 件使用

样品 中
,

使用的边
、

刃数量为 ΗΗ 个6表 %
、

图 9
。

观察前的记录项目有 ∗ 长
、

宽
、

厚 :边刃角 :修整与否 :使用边及其形态 :加工对象 : 加

工方式 6包括运动方向
、

使用时间
、

接触面9
。

!
&

观察对象的清洁与备样

%9 用酒精擦去石制品上因执握留下的油脂
,

然后用温水和洗涤剂清洗
,

对有沉积物

附着的考古标本则适当延长其浸泡时间
,

直到洗净为止
。

对经过上述方法处理后仍有沉

积物附着的石制品
,

将其进一步浸人温热的 − ς% 溶液 67 多9 和 +
Ε Ν − 溶液 6!7 并一

7 肠9 中
—

− Π3 溶液可以去掉大部分无机盐类
,

+ Ε 7 − 可以去掉有机物
。

! 9 将石制品置于盛有蒸馏水的超声波容器中进一步清洁
,

而后
,

用镊子将石制品从

表 实验的加工方式和加工对象

—
⋯土⋯土⋯生⋯生⋯兰⋯二⋯翌⋯翌⋯

塑竺竺⋯Α 竺翌
一

木
士⋯

!

Ψ
””

Ψ
’

Ψ
’

Ψ
’

Ψ Ζ Ψ Ψ
Α

Α 叁
一
」一竖

一

Ψ二
一
俘
兰三一Ζ—Ψ一卜兰兰Ψ一卜二⋯一Ζ

—
Ψ

—塑竿肉考 ⋯ Ζ Ψ Ψ Ζ Ζ Ζ Ζ
Η , ‘

新鲜反质 [ Ζ Ζ Ζ Ζ Ζ Ζ
!

Ζ
!

Ζ
“, Δ

Ζ
新鲜骨头 [ Ψ

呼 , Η

Ζ
, 8

】
∴

Ψ
‘

Ζ [ Ζ Ψ

注 ∗ 表中数字前者为件数
,
后者为边

、

刃数 ,

唯一者表示件数与边
、

刃数相等
。

一件石制品的不同边
、

刃用于两种

以上的加工方式时
, 则分别记数

。

%9 原料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陈哲英先生赠送
, 在此笔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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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实验样品的使用
>ϑ Σ Σ ∃ ∃ % ∀, &占

:
￡工、

&

了

&?

&

6Ο 8 9
,
切除脂肪 6

Υ ∀ ) ∀

? ) = ∃ Θ >ϑ 5 Ξ >Χ )

∃ Τ ) Ρ 不
, ) ? > = ) ϑ Σ Ε%

Τ? ∃ = Τ%) ∀Ξ ,
支8 !

&

63二Φ 9
,

∀
’

9:
&

6Ο Γ9
,

刮千木 6
, ς ? Ε / >ϑ 5 Χ ?< ≅ ∃ ∃ Χ

,
Φ

’

9 : 8
&

6Ο ⊥∃9
, Ε

钻肉皮 6
‘>? >%%>ϑ 5 Τ? ) ∀Ξ

锯干木 6
∀ Ε ≅ >ϑ 5 Χ ? <

6≅ ) Χ 5 >∃ 5 Χ ?< ≅ ∃ ∃ Χ
,

名
’

9 : Μ : 刮木头 6
∀ ς ? Ε , > “ 5

Χ ? , ≅ ∃ ∃ Χ
,

Φ
‘

9 : ,
·

6Ο ! Η9
,

楔千木

Γ
&

6Ο Ρ ∃9
,

≅ ∃ ∃ Χ
,

Φ

切割瘦肉 6
) 4 Σ Σ > ϑ 5 %) Ε ϑ / ∃ ? _9

,
!

‘

: ς ∗ !
: Η

&

邝一Γ9
,

刮干木 6
∀ ς ? Ε / >ϑ 5

9: Δ
·

6Ο 斗9
,

Ε ∗

割肉皮 6
ς 4 ‘Σ 三ϑ 5

Ε ∗ ,
‘

: Μ ∗

Τ? ) ∀ Ξ Ξ >Χ ) ,
Φ

‘

9三
Μ ∗
刮皮下脂肪 6

∀ ς ? Ε / >ϑ 5

Ξ > Χ ) ,

≅ ∃ ∃ Χ
,

7
’

9 :

Χ ? <

Ξ >Χ )

、 >ΣΞ 5 ? ) Ε ∀。 ,
Φ

’

9 : ς , Χ ∗

戳入肉皮 6/ >”? ς >” 5
飞ϑ Σ ∃ Τ? ) ∀ Ξ Ξ >Χ ) , ,

’

9 :  
·

6Ο , 9
, Ε ,

Μ ∗ 刮肉皮

6
∀ ) ? Ε / > ϑ 5 Ξ >Χ ) ≅ > ΣΞ 5 ? ) Ε ∀ “ ,

Γ
‘

: ,
‘

9 : 一7
&

6Ο ! 9
, Ε ∗

戳人鱼腹 6Λ > ) ? ς >ϑ 5
>ϑ Σ ∃ Σ Ξ ) Μ ) 工%< ∃ Τ

∗ 王∀∀ Ξ
,

7
&

Φ
’

9 : 剖鱼腹 6
Π 4 ‘, >” 5 “ / ““

Σ Ξ ) Μ )%%< ∃ Τ Ε

Ι ∃ ∃ Χ
,
Φ

’

9 :

一!
·

6Ο ! Δ9
, Ε

·

王> ∀Ξ
,

,
‘

9 : ) ∗ 切鱼肉 6
) 4 ∗ ‘>ϑ 5 Τ ∀ Ξ Α

Δ
’

9 :
·

6Ο ! 9
,

Ε ∗

钻千木 6Χ ? >%%> ϑ 5 Χ ‘<

) ∗

刮千木 6
∀ ς ? Ε / >ϑ 5 Χ ?丫 ≅ 。。Χ

,

Φ
’

9 :

Μ ∗ 刮湿木 6
∀ ∃ ? Ε / >

‘、 Χ Ε %ϑ /

Μ ∗ 切肉 6
ς 4 Σ Σ>ϑ 5 / ∃ , _

,

、!
’

≅ 。 。Χ
,

Φ
‘

9 :

9

6图中石制品除
Ο Γ 为 ⎯ ! 外

, 其余均为原大9

6∀_ ) , ς Ξ ∃ 王

6说明

Σ Ξ )
∗ ∗ Σ >ΤΕ ς Σ ∀ 7

⎯
, Μ 4 Σ Ο Γ Φ

⎯ ! ∃ ϑ ΣΞ )
∀ 。Ε%)

9

∗ Ο 8
为实验编号

,
8

,

为使用分钟数
,

其它同此9

器皿中夹出
,

置于干净的玻璃板上
,

放到烘箱内烘千后
,

用薄金属片将石制品包样
、

镀

膜
,

使之成为导体
,

以符合电镜观察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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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微镜的使用和显微照相

用低倍显微镜 6⊥
) >∀ ∀ ,

α) ϑ Ε ,

用至 Φ 7∋ 9 和高倍显微镜 6Ι >%Χ β Η(
,

用至 ∃∋ 9

对实验样品和考古标本进行电镜 6α∀ β
一
, ⊥ Ν∃9 观察前的预检

,

并利用电镜拍摄了大量的

显微照片
,

使用的最小倍数为 Φ 倍
,

最大倍数为 Φ 7 7 7 倍
,

多数为 ⊥ ∃ ∃ Ρ ,

Φ 7 Ρ 和 Φ7 ∃ Ρ ,

占

总数的 8Γ 并
。

因时间及经费关系
,

大部分实验样品 6以及所有的考古标本 9 只选择了腹面

或背面中的一面予以观察
。

6三 9 实验样品使用的微磨痕分析

经 电镜下的仔细观察和对大量显微照片的对比分析
,

获得由不同加工方式与加工对

象而产生的各种微磨痕特征 6图版 3一− %9
∗

&

加工木头 6表 ! 9
,

会在石制品的微面产生特殊的木头光泽
,

亮度较大
。

其分布除受

接触范围的影响外
,

还因石料质地本身的细腻或粗糙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

相近条件下
,

加

工湿木比加工干木的光泽亮度大 : 条痕并不总是十分突出
,

加工方式的不同决定其程度上

的差异 :纵向运动方式较横向运动方式能产生更明显的边
、

刃破损
,

边
、

刃缘的形态也会对

破损疤的类型发生影响
。

!
&

加工肉类6表 9
—

光泽亮度不显
,

总体范围较大
,

使用时间较长则易见一簇一簇

的团状光泽 : 条痕微弱
,

边
、

刃破损少见
。

鱼类的加工可能比较特殊
。

&

加工新鲜肉皮6表 劝
—

具油脂光泽
,

富晶莹感
,

整体均匀 : 易见与亮痕相伴的条

痕 :端部纹理所在微面上覆盖的微磨痕具有特殊意义
。

表 ! 加工木头所产生的微磨痕特征

光光光 泽泽 条 痕痕 边
、

刃破损损

削削削 紧接边缘产生
, 偶见细长纵向亮痕

。。

少 见见 正面破损疤稍大 , 边缘参差而不不
圆圆圆圆圆滑

, 反面具弧疤
, 端部微坑深深

长长长长长 , 具指向性
。。

刮刮刮 亮痕短宽
, 多见于正面

, 呈纵向
。

有有 较少
, 细浅 , 伴亮痕产生

, 有散射性
。。

多见于反面
, 呈浅月疤或梯形疤

,,

散散散射特点
。。

具裂层剥离现象
。。

以纵婿相隔
, 伴横向裂层

,
端部菱菱

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坑疤有指向性和
“

晶休破损
”

现现
锯锯锯 亮度较强

, 呈片状均匀分布
。

作网网网 象
。。

形形形
。

细条亮痕横向互相平行
。。。。。。。。。。。。。。。。。。。。。。。。。。。。。。。。。。。。

以以以以横向条痕为主
, 纵向条痕短窄

,
与与 连续浅疤

, 端面纹理稀疏亮度不不
边边边边刃成 Η 7 。 。

条痕很浅
。。

大 , 微坑深宽
。。

楔楔楔 亮面范围大 , 纵向粗短条痕较多
,

并并 浅宽 , 与亮痕同向相间出现
, 在近缘缘 月疤浅窄

, 有横裂层或弧裂层
。。

易易易见于疤位纵晴上
。

有特殊的横向向 处较易见到
。。

边缘斜坡上有纵向的浅坑
,
不如如

光光光带
。。。

砍劈圆滑
。。

砍砍劈劈 近缘有纵向短亮痕
, 细者多于粗者

,,
有与亮痕等宽的宽沟产生

。。

以不规则圆滑的 浅月疤为主
, 微微

以以以后者亮度集中
。。。

弧裂层延伸较长
, 可见叠裂层及及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现则的破损疤
。。

钻钻钻 光亮只见于尖端表面高处或侧边畴畴 细短而不明显
, 垂直或近乎平行于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上上上 , 垂直于尖刃轴
, 侧 边蜡上的亮亮 刃轴

, 以前者比较多见
。。

细微
, 多在侧边峭上

, 有弧裂层
。。

痕痕痕相对较宽
。。。

端部坑 凹较深
, 远离端部变浅

。。

刻刻划划 较均匀
, 具明显的横向亮痕

。。

轻 微微 浅月疤
。

端部纹理显示出的微坑坑
浅浅浅浅浅于锯木头者

, 但纹理较致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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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新鲜骨头 6表 Φ9
—

光泽略显混沌
,

亮度不大
,

某种加工方式下
,

易集中于局

部微面 : 条痕随加工方式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边
、

刃破损较易发生
,

疤型稍显粗陋
。

表 加工肉类所产生的微磨痕特征

光光光 泽泽 条 痕痕 边
、

刃破损损

割割瘦肉肉 范 围较大 , 总体亮度不显
。

亮亮亮 微小 , 于近缘处或偏上部位呈半圆形形
痕痕痕细 微 , 有时局部光泽十分集集集 出现 ,

棱角 已磨圆
。

碰到骨头
, 破损增增

中中中
,

具油脂 光泽 ,
横向延伸

。。。

大 , 产生三角疤
、

浅月疤及纵向崩裂
。。

割割脂肪肪肪 边缘较锐时
, 会产生 相间的窄浅月疤

,,

使使使使 用时间较长
, 端部趋于平整

, 纹路很细细
微微微微坑近乎隐没

。。

戳戳并割鱼肉肉
“

碎花
”

形态广布
。。

平行
、

垂直或倾斜于边缘
,, 端部偶见深坑

, 有起伏明显的纹理层
。。

亦亦亦亦为
“

碎花
”

状
。。

尖端有很深的
“漏斗形

”

微坑
。。

表 8 加工新鲜皮质所产生的微磨痕特征

光 泽 条 痕 边
、

刃破损

切割
油脂光泽较强

,

质感晶莹
, 光泽

均匀 , 表面较粗糙 , 亮痕指向不
显

。

端部明亮光滑

细微 , 以横向为主
。

少数倾斜或
垂直于边 刃

。
微弱

, 有规则锯齿及间隔小疤
, 也

有微裂层
。

端部纹理分明 , 微坑狭
长 , 两头尖

, 中间宽
。

集中于边刃近处及端部
,

正面可
见散漫亮痕

,

较散
, 呈纵向

。
与亮痕相 伴

, 于边刃处作放射
状

。

边 缘斜坡上有个别微弧条痕
,

呈横向 , 相对较长且窄
。

疤小
。

边缘裂层变得光滑
,
较直

。

割除皮
下月旨肪

范围较大 , 横向亮痕指向微弱
。

细窄
, 与亮痕 同向

。

个别为纵向
条痕

。
端部纹理类似于切割脂肪特征

,

但指向更明显
。

常有磨钝发亮的 凹

Ζ
齿

。

锥刺
少而不均

。 短 浅而直 , 具指 向性 , 与尖刃轴
平行

。

弱于钻的方式
, 仅在尖端有浅的

弧凹 , 比较平缓
。

只在边崎稍显
。

有 回旋沟槽
。 尖端破损坑深于锥刺 造 成的 破

损 , 常为
“

漏斗形” 。

破损疤微浅
。

侧
边浅坑具旋转指向

。

表 ∀ 加工新鲜骨头所产生的微磨痕特征

丽⋯
、⋯
砍劈

Ψ

光 泽 条 痕 Ζ 边
、

刃破损

集中于边
、

刃局 部 ,
较暗

。

低角
度使用时 , 主面边 缘较亮

。

稀疏 , 微弱
。

有时在正面会出现
弧形浅槽

。

以低角使用
, 在反面会产生极浅月

疤
。

梯形疤较典型
, 伴微弱弧裂层

。

垂
直使用时

, 正面会 出现以岭相隔的宽
疤

。

端部浅坑具指向性
。

光泽微弱 , 范围大 ,
其间布有极

小微坑
。

整体均匀 , 略显粗糙
。

横向条痕显著 , 长短不 一 , 断续
相连

。

破损疤极浅
,

大小不一
。

月疤上可
产生倒 4 形沟槽

。

边
、

刃斜坡纹理细
密

,

微疤横向互为连 接
。

较宽 , 分布均匀
。

纵向亮痕较多
。

纵向者较浅 , 不易分辨
。

横向宽
条痕可见于距缘一定范围内

。

波纹状浅月疤深浅稍有差别
。

端部
深而狭长的坑疤

, 具纵向指向
。

6四 9
“
盲测

”

分析及其结果

为了验证笔者对微磨痕分析方法掌握的程度
,

我的导师张森水先生制作了  件隧石

制品6编号 χ, 3一  9
,

由他选择加工方式和加工材料
,

作了简要的原始记录后交由本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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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笔者在未知条件下根据其微磨痕特征做出判断
,

称之为
“

盲测 6Μ% >ϑ Χ Σ ) ∀ Σ
9
”。

在盲测分析中
,

采用了低倍显微镜下的初断
,

和电镜观察的终断
,

以后者为主
,

结果如

下6说明
∗ 对于有使用痕迹的样品

,

只记述其使用边
、

刃的情况
,

未使用的边
、

刃虽经观察
,

但记述从略 9:

χ , 3
&

原始记录 ∗ 剔羊腿肉
,

碰到骨头 分钟
。

使用部位在左侧边上
。

Ε
&

低倍观察 ∗ 左侧边腹面观
,

可见细密锯齿
,

齿宽小于 。
&

∀= =
,

其近台面部分的边缘

腹面
,

有明显的条痕与锯齿边相接
。

背面有不均匀破损疤
。

左侧边末端有微疤及纵向条

痕
,

呈峭状排列
,

峭与晴之间的距离小于 ∃
&

∀= =
。

初断 ∗ 左侧边用于加工新鲜肉类
,

运动方向与边缘基本平行
,

其末端做过剔刮运动
,

如剔骨头
,

呈  7 。 使用

Μ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微面暗淡
,

具微弱横向指向
,

磨损程度较轻 67 Φ Η
,

!。。∋ :

∃ , Η Φ
,

ΗΦ 7 Ρ : 。Φ ΗΦ , Φ 7 7 Ρ 9
,

条痕浅窄不显
,

呈横向或纵向倾斜
,

最边缘处有细微浅凹

67 Φ Δ 7
,

2 Ν∃ ∋ : 7 Φ Δ : Φ ∃ 7 ∋ : 7 Φ Δ ! , Φ ∃∋ 9
,

以边部亮度最强 67 Φ Η Γ
,

, ∃ ∋ : 7 Φ Η Η , ! 7 7 ∋ :

∃ , Η Φ
,

∀∃ ∃ Ρ 9
。

判断 ∗ 左侧边切割新鲜肉类
,

以破裂面为接触面
。

小结 ∗ 判断基本正确
,

但最后仍忽略了碰到骨头的可能
,

如 7 Φ Η 中显示出的均质磨

痕面
,

微坑浅平
,

以及三角形疤
,

都是边缘接触骨头可能产生的微磨痕
。

χ , ⊥ 6图 ! ,

9
。

原始记录
∗ 刮骨头 凹面 分钟

,

接触不 均匀
,

端刃经第二步加工
。

Ε
&

低倍观察
∗ 端刃的修理层次被扰乱

,

有不规则破损
,

微面的光亮分布不均
。

初断
∗ 端刃曾用于刮

,

不排除砍劈的可能
,

接触材料待定
。

Μ
&

电镜观察 ∗ 背面观
,

磨损面分布于局部
,

有散射的亮痕 67” Γ ,

77 Ρ : 7 Φ  Δ
,

Φ ∋ 9

缺乏油脂光泽
,

总体发暗
。

偶见纵向宽短条痕 6∃ ,   
,

Φ Ν∋ : 。Γ7 7 : Φ7 ∋ 9
,

破损多发生于

边缘层晴上
,

具纵向指向 6∃ ,  Γ , % ∃ ∃ ∋ : 7 Φ  Η , ⊥∃ ∃ Ρ : 7 Φ  Δ , Φ ∋ : 7 Γ Γ !
,

⊥ΝΝ∋ 9
。

判断 ∗ 以背面为接触面
,

剔刮骨头
。

小结 ∗ 判断基本正确
。

χ , 6图 ! , ! 9
。

原始记录 ∗ 以石片尖端刻牛骨
。

7 分钟
。

Ε
&

低倍观察 : 尖部有使用迹象
,

自然结构受到破坏
,

产生明显裂层
。

Μ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磨损面光亮不显
,

层面光亮分布不均
,

只见于边缘晴 67 Φ Δ ,

ΦΡ : 7Φ Δ Γ
,

Φ7 Ρ 9
,

显示出一种不充分的接触
。

亮痕的指向与纹理趋向比较一致 6∃ , Δ Δ ,

Φ ∃ ∋ 9
。

几乎不见条痕
,

破损疤细微 67 Φ Δ 7 , Φ ∃∋ 9
。

判断 ∗ 以尖端的腹面为接触面抠挖骨头
。

小结 ∗ 加工对象判断正确
,

而加工方式的判断有误6因笔者未做刻骨头的实验9
。

χ, 8
&

原始记录
∗ 经第二步加工

,

但未做任何使用
。

Ε
,

低倍观察 ∗ 尖端微部有轻微破损
,

不排除使用过的可能
。

Μ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未有磨损
,

表面细微颗粒保存完好 67 Γ 7 8 , 7 Γ 7 Φ , Η , ∃ ∋ : 7 Γ 7 Γ ,

7 Γ 7 Η , % 7 7 7 Ρ 9
,

与未使用者极象
。

判断 ∗
未经使用

。

小结 ∗
低倍观察不能完全确认其使用与否的原因是细微的修理疤或打片时机械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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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其它因素形成的疤与使用产生的微破损疤很难区分
, ; ))% ) <6  Δ 7 9 也曾注意这一问Ψ

题
。

若用电镜观察细小颗粒
,

似乎更有利于鉴别使用与否
。

χ , 2
&

原始记录
∗ 未加工的石片右侧上部用于削干木 7 分钟

,

破裂面向里
,

背面向
&

外
。

削干木的角度为 !7 一 7 “ 。

Ε
,

低倍观察
∗
腹面边缘有较多连续月疤

,

似以低角度与加工对象接触所致
。

初断 ∗ 使用过
。

Μ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微面表现出明显的加工木头光泽
,

纵向 亮 痕 清 楚 67 Φ ,  ,

7 ∃ ∋ 9
,

条痕明晰 67 Φ Γ 7 , Φ ∋ : 7 Φ Γ Η , 3Π,∃ ∋ : 7 Φ Γ  , 7 7 ∋ 9
。

破损明显
&

,

边缘微疤具纵向指向

67 Φ Γ Δ ,
∀∃ ∃∋ : 7 Φ Η 7 , Φ ∃∋ 9

。

判断
∗
观察边曾用于削木头

,

以腹面为接触面
,

δ 8 Φ “

使用
。

小结 ∗ 判断基本正确
。

χ , Γ
&

原始记录
∗ 未加工石片边缘

&

凸缘垂直拉割带毛猪皮 7 分钟
Ε

&

低倍观察
∗
似乎使用过

,

半月疤相接处有被磨钝的迹象
。

Μ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磨损面分布范围较大且均匀
,

有晶莹感 67 Γ Δ
,

Η , Ρ 9
,

亮痕平
Α

直延伸 67 Γ
, Φ 7 7 ∋ , 7 Γ ! , Φ 7 ∋ : 7 Γ

Ψ
, Η Φ ∃ ∋ 9

,

条痕基本与尖部轴线垂直
,

深度与宽

度大于加工肉类产生的条痕
。

边缘端面纹理疏密相间
,

并非加工脂肪或木头产生的磨摄

67 Γ Γ , Η 乡Ν∋ 9
。

判断
∗ 基本沿边缘方向往复切割

,

可能是加工新鲜皮质
。

小结 ∗ 判断基本正确
。

χ , Η
&

原始记录
∗
作 第二步加工

,

但未使用
。

Ε
&

低倍观察
∗ 无甚使用迹象

。

Μ
&

电镜观察 ∗ 腹面观
,

自然结构完好
,

没有磨损亮痕
,

颗粒起伏自然
,

无磨圆现象

67 Γ ! 7
,

7 Γ ! , Η Φ ∃ ∋ 9
。

判断
∗ 未曾使用

。

小结 ∗ 判断正确
。

χ , 2
&

原始记录
∗ 以修理边刮皮下脂肪

,

先向背面刮大约 Φ 分钟
,

再转过来向破裂面

刮 Φ 分钟
。

Ε
&

低倍观察
∗
有使用迹象

,

腹面可见纵向擦痕
,

无横向痕迹
。

初断
∗
背面朝里

,

腹面朝外
,

可能是刮的使用方式
。

Μ
&

电镜观察
∗ 磨损面覆盖面较大

,

富有油脂光泽 67Φ Φ8
,

! 77 Ρ , 7 Φ , Η , 7 7 Ρ 9
。

刃缘

破损不显
,

微面可见纵向条痕 67 Φ Φ Δ
,

! 7 7 ∋ 9
,

但偏上有横向条痕
。

判断
∗ 切割 6接触脂肪较多9

,

可能是割皮下脂肪
。

小结 ∗ 加工方式和加工对象的判断均有失误
,

唯
“

接触脂肪
”

准确
。

失误原因与使甩

者曾以两个方向刮除皮下脂肪有关
,

笔者的实验 中仅有单向刮的例子
。

χ , 5 6图 ! ,

9
。

原始记录
∗ 用未加工的左侧边切割 ∀ς = 长的猪腿肉 Φ 分钟

。

&

Ε
低倍观察

∗ 边缘有破损疤
,

可能使用过
。

Μ
&

电镜观察
∗
磨光面均匀

,

但不紧凑 67 Γ Η
,

Η Φ ∋ 9
。

与加工对象有过充分接触
,

但

排 除锯木
、

骨头的可能
,

光亮较弱 67Γ
‘

8 , 7 Γ! Δ , Φ 7 ∋ 9
,

明显弱于木
、

骨产生的光泽
。

条痕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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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浅
,

细窄 67 Γ ! 8
,

%∃ ∃ Ρ : 7 Γ ! ,
,

ε ∃ ∃ ∋ : 7 Γ ! Γ : , ∃ 7 ∋ : 7 Γ ! Η
,

7 ∃∋ 9
,

横向性明显
,

个别条痕与

边缘呈 Η 7 “ 倾斜
。

边缘具微裂层 67 Γ Η , Η Φ ∋ : 7 Γ  
,

! 7 ∃∋ 9
,

边缘端部有较深的微坑和纹

理 67 Γ 8 , Φ 7 ∋ 9
∃

判断 ∗
割肉

。

小结 ∗ 判断正确

总结 ∗ 从表 Γ 可以看出
,

使用与否
、

加工方式和加工对象判断的正确率分别为 77 呢
,

Η Δ务
,

Η7 多总的百分比为 Δ! 务 6表 Γ 9
。

表 Γ 盲测结果统计

编 号 6χ , 9 使用与否及使用部位 加工方式 加工对象

!

7

8

Φ

Γ

Η

Δ 7

 

7
。

Φ

7
。

Φ

%

7
。

Φ

%

7
&

Φ

总 计  Η Η

可能性   7

!!!
。

,,

!!!
&

ΦΦΦ

!!!!!

!!!
&

ΦΦΦ

%%%
。

ΦΦΦ

!!!

注 ∗ 判段正确或错误分别 以 和 。表示
, 不 很确切的判断则以 ∃

·

Φ 表示
。

&’ 碑 Α Α Α
一

户 , 勺 ,

、
3Π=

‘& &

一φ
曰

,& ∗&

!

图 !

6
Σ Ξ )

盲测样品6图中虚线所示为使用部位或微磨痕所在 9
2 Ε = / %) ∀ Τ ? ∃ =

Χ ∃ Σ Σ ) Χ %>ϑ ) ∀ = Ε ? _ Σ Ξ )

Σ Ξ ) Μ%>ϑ Χ Σ ) ∀ Σ

∃ Τ 4 ∀ ) Ε ϑ Χ 4 ∀ ) ≅ ) Ε ?

9

6χ , ⊥9
&

刮骨头凹面 6
∀ ς ? Ε / > ϑ 5

! 6χ , 9
&

刻牛骨 6
ς Ε ? Θ >ϑ 5 ∃ Ρ Μ ∃ ϑ ) ,

Σ Ξ )

Λ ∃ ∀ % Σ Ν ϑ

Π ∃ ϑ Π Ε # )
∀ 4 ? Τ Ε ) ) ∃ Τ Τ ? ) ∀ Ξ Μ ∃ ϑ ) ,

7
’

9 : 6χ, 5 9
&

切肉 6
) 4 Σ Σ> ϑ 5 = ) Ε Σ

’

9 ∗

Φ
‘

9

四
、

总 结

本文通过对实验6包括
“

盲测
”

9样品的微磨痕分析
,

基本掌握了 ; ) )% ) < 的实验方法
,

验证了其方法的可行性
,

不同的是
,

笔者采用的技术手段是在本领域中尚未普遍应用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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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
,

而且
,

在取得与 ; ) )% ) < 实验结果有较多认同的同时
,

也获得了一些新认识 ∗

&

用电镜分析石制品的微磨痕有局限性
,

但也有其优点
。

它较之光学显微镜
,

有着更

高的放大功能
,

在可能情况下
,

能够获得更细致的微磨痕信息
,

如可以看到宽仅几微米的

微坑乃至宽小于 微米的条痕的细部特征
,

及更细微的颗粒表面
。

而用光学显微镜放大

至 8 77 倍时
,

石制品表面痕迹的显示常常是不太清晰的
。

!
&

区别使用与未使用
,

就我们所看到的文献而言
,

还没有人提到过
“

晶体破损
” ,

在未

使用的样品上看不到晶体破损
,

而一经使用
,

6如 Ο Γ 在用 − Π3 和 + Ε 7 − 处理之前 9 可

以看到样品表面晶体的局部破损
,

位于磨损后的凹槽中
,

破损方位与使用时受力来源同

向
,

并与凹槽中的颗粒磨损相连
。

&

破损疤的类型与边缘形态有一定关系
,

如 ∗ 以刮的方式加工木头时
,

平直的边刃
,

在反面易见纵晴相隔的矩形或弧形浅疤
,

伴有少量平直
、

缓弧状或倾斜的横 向裂层
,

紧密

相叠
。

边缘微凸
—

浅月疤
,

伴波状裂层 : 边缘微凹
—

梯形凹疤
,

带纵蜡
。

此外
,

疤形与

加工方式存在一定关系
,

削木头
,

有时易在正面产生贝壳状疤
。

8
&

与光泽和条痕具有共性的是
,

端部的纹理形态及其上显示出的微坑特征能够表明

某些加工方式和材料上的不同特点
。

如锯木头的端部纹理较稀疏
,

微坑较深
,

呈横向延

伸
。

而刮木头的纹理致密
。

微坑不如前者深
,

仅在中间略凹
,

与磨损面的分离不显
,

两头

显得狭长
,

呈菱形
,

坑边轮廓只在一面显示得比较清楚
,

光亮较强
,

表示出一定的指向
。

切

割肥肉及刮肉皮的端部纹理极细且具平滑感
。

,
&

加工木头时
,

刮和削在正面产生的亮痕有所不 同
,

前者散射特征明显短宽 :后者细

长
,

无明显散射特点
。

Γ
&

以楔或砍劈方式加工木
、

骨材料时
,

距边刃一定位置
,

会产生一定宽度的横向光带
。

五
、

讨 论

本文所记述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开端
,

在微磨痕实验阶段的研究方面
,

国外的微

磨痕专家已做了不少的工作
,

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
,

但这门新兴的领域仍有很多未知

的问题需要探究
。

&

目前
,

微磨痕研究 中存在的一个困难
,

是我们现在的实验都是 以
“

单一
”

方式进行

的
,

以其所产生的微磨痕判断使用方式和加工对象
,

相对来说
,

困难少些
,

但是可 以想象
,

原始人使用石制品不会如我们试验那样
“

单一
” ,

而一件石制品曾经可能以多于一种的方

式使用或加工了不同的材料
,

笔者分析过的考古标本 中便有几件石制品在丫个边
、

刃上至

少有两种微磨痕模式
,

给推断带来困难
。

如何解决
“

复合式
”

微磨痕分析
,

国际上已开始注

意
,

如
,

由德国
、

荷兰
、

英国
、

法国
、

瑞士五国考古学家参与的
“

多分析者盲测
”

6= 4% Σ >ΑΑ Ε
ϑΕ

Α

%<∀ Σ Μ%>ϑ Χ Σ ) ∀ Σ , Υ ϑ ? Ε ΣΞ
, ) Σ Ε %

·

 Δ 8 , , Δ Φ ⎯ Δ Γ 9
‘, 的尝试表明

,

甚至是富有经验的微磨痕研

究专
一

家
,

对
“

践踏
、

执握
、

装柄
”

这些非常见的微磨痕也很不熟悉
,

执握微磨痕的分析
,

有

%9 首先在德国的 , 4 ) Μ> ϑ
5)

ϑ 大学完成了 ! 件隧石制品的使用实验
,
然后在妥善伏态下依次运往居住在不同

国度的四位微磨痕分析专家处
,

请他们采用 相同的技术手段
,

先后在一星期内完成其微磨痕的鉴定
, 最后 , 各自

将填充好的选择答卷寄回到 , 4) Μ> ϑ
5)

ϑ 汇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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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了解原始人使用手的习惯
。

而装柄行为的出现
,

是史前人类技术进步的重要特征
。

这

方面的实验资料和微磨痕分析 6Λ% >∀∀
∃ ϑ ,  Δ ! 9 还很少

,

这说明在研究直接接触使用微磨

痕的同时
,

对间接因素造成的微磨痕的分析也是十分必要的
。

!
&

关于影响微磨痕发生的一些因素

由于微磨痕是一种微观的客体
,

其发生是由于物质间相互的能动接 触
,

外 因作

用的细微改变都可能影响其特质的变化
。

我们的研究是在其中至少一类因素稳定的前提

下
,

去把握微磨痕特征的变化
。

比如 以相同的石料
,

相同的加工方式
,

接触不同的加工

对象等
。

笔者在研究中还注意到
,

微磨痕的发生一定是由于物质间相互的能动接触
,

而以

石制品作用于被加工物体
,

其微面的微磨痕特征并不必然出现
。

有时局部的微磨痕可能

随后来的边刃破损消失
,

而使分析者失去捕捉这一信息的可能
。

 微磨痕研究是为了了解古人类的行为
,

以及相关的生态环境 !经济环境∀
,

其本身

是一项实验性很强的工作
,

实验设计也是实现实验价值的关键环节
。

总体讲
,

我们应尽

可能考虑到原始人类可能接触到的各类加工材料
,

又比如 实验的微磨痕与考古标本上

的微磨痕不会完全认同
,

这种差别能否通过实验本身得 到 解 决 #史前工具使用后的埋藏

—
“

后沉积
”

对微磨痕有怎样的影响# 类似的问题都值得我们考虑
。

∃ 除了对微磨痕形态的确认外
,

对其具体成因的实验性研究已有新的进展 %& ∋∋( ) ( ∗

! +, , +∀ 发现在用石制品加工植物时
,

二氧化硅是产生光泽的重要因素
。

他从玻璃磨光的

实验中推出光泽形成的四个阶段
,

并认为
,

专门的机械力的作用
、

压力
、

速度
、

水分影响着

光泽发生的不同阶段
。

此外
,

加工材料中二氧化硅的含量与石制品本身的二氧化硅 含量

对光泽效应的发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

−
.

关于
“

盲测
”

及其潜在意义

微磨痕研究史上最早的
“

盲测
”

来源于 / 0 0 1 0 2 和 3 0 4 5 6 7 0 ∗ ! +, 8 8 ∀ 的必然性假设

作为结论判断的三个层次
—

使用 9运动方向:行为 9 接触材料这三方面的属性总会百分

之百地呈现于实验工具之上
,

并通过显微镜观察到
。

结果不然
,

有时某些关键性的微磨痕

属性可能缺失
,

观察不到
,

又如 ;6< < ! +, = −( ∀ 以典型的微磨痕迹为依据
,

对实验使用的

> ∗ 6 ?0 0 ≅ ?∋0 Α 6 ? Β ≅< 进行的统计发现
,

其中有三分之二看不到微磨痕 9在 % ? 0 Χ0 0 ≅ ( ∋
.

! +, = Δ∀

所做的类似的实验中
,

这样的比率占三分之一
。

这说明
,

样品中看得出磨痕的比率会低于

实际使用的比率 !使用程度的不同可能是影响这一比率的因素之一
,

笔者注 ∀
,

那么
,

应用

于考古遗址的分析
,

如果石制品某一类群的三分之一显示了使用的证据
,

即可推断这一类

群的大部分乃至全部都可归至
“

使用过
”

的范畴中去
。

我们可以认为
“

盲测
”

能够发现实验中的不足
,

改进工作方法
,

为进一步研究考古标

本提供理论性的指导
。

Δ
.

隧石是诸多考古标本的石料种类之一
,

为适应考古标本的研究
,

不同石料的微磨痕

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

对隧石等细质材料的微磨痕已有较广泛的研究 ! / 00 ∋02 , +, 8 8 9

Ε ( & ) Χ ( Β , +, = Φ 等 ∀
,

其它硬质材料如石英等石料的微磨痕研究尚未普遍开展
,

虽然石 英

质硬
,

反光较强
,

使其微磨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困难
,

但已有人 ! Γ&< < 7 ( Β , +, = Φ 9 / Β & ≅ “Η

。。Β , +, = Φ∀ 开始这一工作
。

石英制品是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常见的一类标本
,

因此
,

对

石英制品的微磨痕分析应予以一定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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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我国开展系统的微磨痕研究
,

与国外的研究水准看齐
,

建立微磨痕实验室
,

拥有

必要的仪器
、

设备
,

使石制品的制作
、

使用
、

技术处理
、

观察分析到照片的摄制
、

冲印形成一

套完整的作业系统
,

已成为当务之急
。

6   ! 年 月  日收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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